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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21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英农业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63 

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下属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

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本次担保对象中安徽华英新塘羽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徽华

英新塘”）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华英新塘羽绒制品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杭州华英新塘”）的全资子公司，其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显

示资产负债率超过70％，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对外提供担保基本情况 

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

2023年 12月 17日及 2024年 1月 3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

会议及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子公司申

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

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9

日对外披露的《关于为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3-063）。 

由于上述授信额度即将到期，鉴于子公司未来发展和羽绒板块生

产经营需要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

提供担保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杭州华英新塘向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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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新塘支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8,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

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期限三年。 

2、公司拟为杭州华英新塘的全资子公司安徽华英新塘向浙江萧

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塘支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20,000 万元

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期限三年。 

3、公司及杭州华英新塘拟为杭州华英新塘全资子公司安徽华英

新塘向宣城皖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合计不超过 15,000

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期限三年。 

杭州华英新塘的其他股东杭州新昇羽绒制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杭州新昇”）将以其持有的杭州华英新塘 9.12%、39.88%的股权质

押给公司，分别为公司对杭州华英新塘和安徽华英新塘的上述担保提

供反担保。 

为了保证本次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事项的顺利实施，公司实

际控制人许水均先生、自然人孙关水先生（安徽华英新塘公司总经理）

拟为上述主体申请综合授信提供同等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不向公司

及子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且无需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最终授信及担保以贷款银行实际审批为准。在上述授信及担保范

围内，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负责办理实施相关事宜，并签署相关

法律文件。 

（二）关联关系说明 

许水均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杭州新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许

水均先生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企业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许水均先生、杭州新昇构

成本公司之关联人，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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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2 月 25 日，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为下属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

关联董事许水均先生、张勇先生、陈尧华先生已回避表决，非关联董

事以 6 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。

该项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，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，

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

定，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

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。 

（四）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也不构成重组上市，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杭州华英新塘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杭州华英新塘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许水均 

注册资本：25,000万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霞江村（杭州东合羽绒制品

有限公司第 00010515 号房权证 5 幢）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羽毛（绒）及制品制造；家用纺织制成品

制造；家居用品制造；服装制造；服饰制造；羽毛（绒）及制品销售；

针纺织品销售；家居用品销售；智能车载设备制造；电子专用材料制

造；电子产品销售；智能仓储装备销售；智能机器人的研发（除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：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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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3,483.70 万元，净资产 61,506.73 万元，2023 年度营业收入

216,465.31万元，净利润 13,075.00万元；2024 年 9月 30 日的总资

产 195,007.14 万元，净资产 68,042.37 万元，2024 年 1-9 月营业收

入 259,102.04 万元，净利润 6,535.63 万元。（注：2023 年度数据

已经审计，2024 年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。) 

主要股东：公司持股 51%；杭州新昇持股 49%。 

与公司关联关系：杭州华英新塘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 

经查询，杭州华英新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二）安徽华英新塘羽绒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：安徽华英新塘羽绒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许水均 

注册资本：5,000 万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诚信街 55号 

经营范围：羽毛、羽绒、羽绒制品、家用纺织品及包装袋生产、

加工；羽绒、羽毛及制品、床上用品、服装及面辅料、纺织品、化纤

原料皮革、毛皮、裘皮、鞋帽、箱包销售；自产产品的出口和自用产

品的进口业务（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：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

98,935.30 万元，净资产 22,448.42 万元，2023 年度营业收入

161,834.44万元，净利润 10,391.88万元；2024 年 9月 30 日的总资

产 154,332.45 万元，净资产 26,813.92 万元，2024 年 1-9 月营业收

入 206,501.68 万元，净利润 4,365.50 万元。（注：2023 年度数据

已经审计，2024 年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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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股东：杭州华英新塘持股 100%。 

与公司关联关系：安徽华英新塘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
经查询，安徽华英新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水均先生、自然人孙关水先生为杭

州华英新塘向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塘支行申请合

计不超过 8,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

保期限三年； 

2、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水均先生、自然人孙关水先生为安

徽华英新塘向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塘支行申请合

计不超过 20,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

担保期限三年； 

3、公司及杭州华英新塘、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水均先生、自然人

孙关水先生为安徽华英新塘向宣城皖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申请合计不超过15,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

担保，担保期限三年。 

4、杭州华英新塘的其他股东杭州新昇出具了《反担保承诺书》，

将以其持有的杭州华英新塘 9.12%、39.88%的股权质押给公司，分别

为公司对杭州华英新塘和安徽华英新塘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。 

最终授信及担保以贷款银行实际审批为准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近年来，我国羽绒行业快速发展，未来随着羽绒制品渗透率的提

升和行业整体的发展，羽绒生产加工行业的规模有望将继续扩大。被

担保单位杭州华英新塘及其子公司安徽华英新塘为公司羽绒板块重

要子公司，羽绒行业的快速发展有望带动业务进一步增长。被担保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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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此次申请的银行授信主要目的为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求，支持业务

发展，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并提升市场份额。 

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单位，公司能够对其

经营管理、财务等实施有效控制并及时掌握资金使用状况，相关担保

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，同时，公司实际控制人许水均先生、自然

人孙关水先生无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；杭州华英新塘的其他股东

杭州新昇出具了《反担保承诺书》，将以其持有的杭州华英新塘 9.12%、

39.88%的股权质押给公司，分别为公司对杭州华英新塘和安徽华英新

塘的担保提供反担保，防范上市公司担保风险。 

本次被担保对象近年来经营稳中有升、信誉状况较好，公司董事

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的能力，且本次授信担保是为了公司

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发展需要，有利于公司下属子公司稳健经营及

长远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（含本次）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

17,045万元，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7.27%，全

部为对合并范围内单位的担保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

范围外提供担保的情况，亦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。 

若本次担保预计事项审批通过（按担保金额上限计算），公司

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46,190万元，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6.81%。 

六、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

2024年12月25日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全体独立董事召开2024年

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，对《关于为下属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

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审议，并发表如下审查意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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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下属子公司，公司为其提供担保

有利于其持续发展，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

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，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已出具了《反担

保承诺书》，防范上市公司担保风险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下属子

公司提供担保，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，不需要提供反担保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和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独立

性产生影响。鉴于此，我们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

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。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应予回避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2024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。 

特此公告 

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


